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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于2014年5月20日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了会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以下简称“双方”）声明如下：

　　一

　　在双方共同坚定努力下，中俄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双方将保持和深化

高层战略互信对话，提高现有双边政府、议会、部门和地方间合作机制效率，必要时建立新的合作

机制，确保全面快速发展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取得更大成果，进一步密切协调外交行

动。这有助于中俄各自国内大规模经济改革顺利推进，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提高双方的国际地位和

影响，以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双方恪守2001年7月16日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

全等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双方都反对任何干涉一国内政的企图和做法，

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充分尊重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维护本国历

史、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权利。

　　中俄将共同举办二战欧洲和亚洲战场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庆祝活动，继

续坚决反对歪曲历史和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

　　二

　　双方将采取新的措施提高务实合作水平，扩大务实合作领域：

　　推进财金领域紧密协作，包括在中俄贸易、投资和借贷中扩大中俄本币直接结算规模；加强宏

观经济政策领域交流；

　　继续努力推动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前达到1000亿美元、在2020年前达到2000亿美元，落实中

俄政府间经济现代化领域合作备忘录，以保障双边贸易平衡，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增加相互投资，

包括在俄境内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综合开发矿产资源，建设经济型住房；

　　建立全面的中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石油领域一揽子合作，尽快启动俄对华供应天

然气，以开发俄境内煤矿和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等方式扩大煤炭领域合作，积极研究在俄建设新发电

设施，扩大对华电力出口；

　　提高高新技术领域合作的效率，开展和平利用核能、民用航空、航天基础技术研究、空间对地

观测、卫星导航、深空探测和载人航天等领域重点项目的合作；



　　深化科技交流，首先是在确保经费和科技投入对等、创新链条完整、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

开展具有前景的联合科研；

　　在制药、医疗设备、化工、木材加工、造船、运输机械制造、有色冶金等领域实施联合生产的

互利项目；

　　扩大农业合作，改善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投资条件，支持两国农业企业开展合作；

　　积极推进地方合作，扩大地区合作范围和领域，完善地区合作机制，推动地区交流向计划性和

定期化转变；

　　加快发展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建设同江－下列宁斯阔耶和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桥，

改善中方货物经俄铁路网络、远东港口及北方航道过境运输条件；

　　加强人文交流，重点实施《中俄人文合作行动计划》，确保2014年和2015年两国青年友好交

流年活动顺利举行；

　　就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资源、改善跨界水体水质、防灾和快速消除自然灾害后果、保护生物

多样性、建设跨境自然保护区等问题继续开展建设性合作；

　　发挥两国边界联委会和其他机制的作用，深化边界事务合作，包括开展第一次边界联合检查、

界河管理和打击跨境犯罪；

　　双方均支持完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包括建立副总理级的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俄经济

合作战略性项目高级别监督工作组，以及能源领域专门工作组。

　　三

　　一、双方一致认为，在当今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依存度以及经济文化融合度持续加

强。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全球竞争较量加剧，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议程。

　　双方强调，应当尊重各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自主选择的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发展道

路，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放弃单边制裁，以及策划、支持、资助或鼓励更改他国宪法制度或吸收他

国加入某一多边集团或联盟的行为，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和地区及全球和平与安全，化解危机和争

端，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必须改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使其适应实体经济需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以重振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信心。

　　二、双方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一致

认为，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推动安理会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符

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双方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不允

许篡改或任意解读。双方支持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

责。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框架内，应就改革形成“一揽子”解决方案，并达成最广泛一

致。双方反对人为设定时限和强行推动不成熟改革方案的做法。



　　三、双方主张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在打击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腐败、信

息技术安全的威胁及其他刑事犯罪方面发挥核心协调作用。

　　四、双方主张确保外空安全、和平利用、防止外空武器化，将继续努力推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

议尽快启动谈判，以中俄提出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

案为基础，达成国际条约，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优先目标。为此，中俄重申反对在外空部署武器，

呼吁所有空间大国遵守这一政策。

　　中俄愿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框架下，继续就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加强合作，特别

是在确保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等当前重要议题方面的合作。

　　我们对当前信息通信技术被用于与维护国际稳定与安全目的相悖、损害国家主权和个人隐私的

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

对信息安全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制定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坚持多边、民主、透明原则，使互联网

治理体系国际化，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信息环境。

　　五、双方坚定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宗旨，愿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作出贡献。

　　六、双方继续在鼓励和促进尊重人权方面开展合作，以推动国际社会同等重视公民权利、政治

权利和经社文权利及发展权，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传统价值观和促进人权的不同发展模

式，推动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处理人权问题，反对将国际人文人权合作政治化，反对将某些国家

或国家集团的标准作为普世标准强加给他国。

　　七、中俄作为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愿在全球范围，包括在联合国框架内，全力推动

文化和文明对话。

　　双方愿在国际发展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共同利益，在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进程中加强协调

配合。

　　八、双方始终不渝地捍卫国际关系中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单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反导系统

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只能损害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应通过所有相关国家共同采取政治外

交努力，防止弹道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不能试图靠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来保障本国和某个国家集

团的安全。

　　九、双方支持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主张停止暴力，以政治外交手段作为解决叙利亚

危机的唯一途径，根据2012年6月30日签署的日内瓦公报尽快重启叙利亚国内各派直接对话，坚决

反对任何外部武力干涉叙利亚的企图。

　　中俄支持叙利亚政府和国际社会为顺利完成销毁叙利亚化武所作的努力，对叙利亚国内人道主

义局势深表关切，呼吁以非歧视性和非政治化态度，在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则基础上，尽快综合解

决叙利亚国内的人道主义及境外叙利亚难民问题。

　　十、双方认为，在国际公认的法律基础上，根据巴以谈判达成的共识，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巴以、阿以冲突，对巩固中东北非地区安全、消除地区主要不稳定源、为地区各国发展、繁荣和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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